
政协嵩明县委员会提案答复清单
关于对政协嵩明县委员会十届二次会议第67-6号提案的答复

李*丽委员：

关于“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行为将会影响全县文明城市创建”的天

已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办

理

结

果

清

单

建议一

对闯红灯的行人根据年龄进行相应的教育措

施，年纪大的说服教育，年纪轻的当志愿者

劝导闯红灯或者集中培训。

当年完成事项 加强宣传教育

当年推动工作

一是加强对机动车驾驶人“礼让斑马线”的教

育，提醒驾驶人在行车中要提前观望前方斑

马线交通情况，注意礼让行人；二是加强向

行人宣传正确的通行方式，确认绿灯并快速、

安全通过，不得在斑马线上逗留，更不能闯

红灯；三是在学校开学季，深入校园开展一

系列交通安全宣传，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学

生带动家长一起遵守，一起文明；四是大队

领导带头深入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宣讲，

用形式各样的方式，争取社会各界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五是充分利用

微信、微博、手机短信等网络宣传方式大力

开展宣传，提高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文明

意识和法律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自

觉抵制不礼让斑马线的交通陋习、人人争做

文明交通人的良好氛围。

明年待落实事项 持续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二 对闯红灯的二轮、三轮非机动进行车劝导教



育，当志愿者或集中培训，对驾车的根据车

型分开教育、分开采取措施。

当年完成事项

通过多种形式的志愿活动，倡导广大市民做

文明出行的践行者，共同用行动维护城市文

明交通形象，形成人人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

氛围，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素养，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

当年推动工作

一是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文明交通

“体验式劝导”活动，让“交通违法者”转变成

为文明交通的“劝导员”；二是在黄龙街与水

真路交叉口、玉明路与武侯路交叉口设立交

通安全宣传“流动课堂”，对不遵守交通法规

的非机动车车主和行人播放交通安全宣传片

及交通事故案例；三是在上下班高峰期，在

黄龙街水真路口、兴云路路口、县医院路口

等安排警力值守，劝导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

同时将大型车驾驶员满分教育学习从室内警

示教育变成室外现场体验，要求驾驶员到道

路上开展交通违法劝导；四是与嵩明融媒体

合作加大交通不文明行为的曝光力度。

明年待落实事项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三
请相关部门采取措施、达到真正创建文明城

市的目的。

当年完成事项
由县文明办牵头，全员参与，提升城市文明

交通水平。

当年推动工作
一是开展交通志愿服务，开展教育劝导活动，

维护交通秩序；二是发挥职能部门作用，起



好表率带头作用；三是加强遵守交通文明行

为，发挥媒体监督作用。

明年待落实事项
结合文明城市创建，持续开展交通志愿劝导

活动。

不能采纳原因

附件清单：（现场协商照片、相关答复文件等）

补充说明：（办理过程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办理单位：嵩明县公安局

时 间：2023年7月3日

提案办理结果：A

联系人 刘*晴 联系电话 67923300


